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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期财务报告的内容和编制中期财务报

告应当遵循的确认与计量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中期财务报告，是指以中期为基

础编制的财务报告。 中期，是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

报告期间。 第二章 中期财务报告的内容 第三条 中期财务报

告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附注。 

中期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应当是完整报表，其

格式和内容应当与上年度财务报表相一致。 当年新施行的会

计准则对财务报表格式和内容作了修改的，中期财务报表应

当按照修改后的报表格式和内容编制，上年度比较财务报表

的格式和内容，也应当作相应调整。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

股收益应当在中期利润表中单独列示。 第四条 上年度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的，中期期末应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上年度财

务报告除了包括合并财务报表，还包括母公司财务报表的，

中期财务报告也应当包括母公司财务报表。 上年度财务报告

包括了合并财务报表，但报告中期内处置了所有应当纳入合

并范围的子公司的，中期财务报告只需提供母公司财务报表

，但上年度比较财务报表仍应当包括合并财务报表，上年度

可比中期没有子公司的除外。 第五条 中期财务报告应当按照

下列规定提供比较财务报表： （一）本中期末的资产负债表

和上年度末的资产负债表。 （二）本中期的利润表、年初至

本中期末的利润表以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利润表。 （三）年



初至本中期末的现金流量表和上年度年初至可比本中期末的

现金流量表。 第六条 财务报表项目在报告中期作了调整或者

修订的，上年度比较财务报表项目有关金额应当按照本年度

中期财务报表的要求重新分类，并在附注中说明重新分类的

原因及其内容，无法重新分类的，应当在附注中说明不能重

新分类的原因。 第七条 中期财务报告中的附注应当以年初至

本中期末为基础编制，披露自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发生

的，有助于理解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变化情

况的重要交易或者事项。 对于理解本中期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重要交易或者事项，也应当在附注中作

相应披露。 第八条 中期财务报告中的附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

信息： （一）中期财务报表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上年度财务

报表相一致的声明。 会计政策发生变更的，应当说明会计政

策变更的性质、内容、原因及其影响数；无法进行追溯调整

的，应当说明原因。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原因及其

影响数；影响数不能确定的，应当说明原因。 （三）前期差

错的性质及其更正金额；无法进行追溯重述的，应当说明原

因。 （四）企业经营的季节性或者周期性特征。 （五）存在

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关联方之间发生交易的

，应当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和交易要素。 （六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七）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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